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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55          证券简称:厦门国贸          编号:2012-25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在此发表异议声明的除外）保证信息披露的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金宝闰担保有限公司拟参股公司关联方厦门国贸控股

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为主发起人的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关联人回避事宜 

本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事宜时，四位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厦门国贸控股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拟作为主发起人于厦门市海沧区设立一家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暂命名为

“厦门市海沧区恒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

本拟定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 

为拓展公司金融服务业务领域，公司同意授权全资子公司厦门金宝闰担保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宝闰”）在不超过人民币 1,980 万元额度内参股设立上述

小额贷款公司，并负责办理协议签署及其他相关事宜。 

此次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人厦门国贸控股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

东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因此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二 0 一二年度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

事何福龙先生、陈金铭先生、李植煌先生、王燕惠女士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公

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出具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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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与关联关系 

关联方：厦门国贸控股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白浪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定的除外），房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施工，批发零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等。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厦门国贸控股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作为主发起人拟于厦门市海沧区设立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主要从事各种小额贷款办

理、提供中小企业管理及财务咨询、银行委托贷款业务、银行资金融入业务以及

主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其中，厦门国贸控股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出资 4,000 万

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20%。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金宝闰担保有限公司出资不

超过 1,98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9.9%，其余股东由主发起人选定。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产业群业务已涉及期货、担保、典当、村镇银行等多项金融业务，本次

金宝闰投资小额贷款公司，是公司在拓展金融服务业务领域的又一次尝试，符合

公司战略规划，符合厦门建设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的发展方向。 

本次交易采用平等自愿公平原则，各股东将按现金出资额确定持股比例，没

有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此外，由于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营业收入及

净资产的比例均较低，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造成重大影响，公司独立性

亦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三位独立董事陈汉文先生、戴亦一先生、辜建德先生认为：上述关联交

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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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董事会二 0 一二年第七次会议审议。在审议和表决过程中，四位关联董事

何福龙先生、陈金铭先生、李植煌先生、王燕惠女士已按规定回避表决。董事会

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二 0 一二年第七次会议关于上述关联交易作出的决议。 

 

六、审计委员会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偶发性关联交易，协议内容合

法合规，交易均为现金出资，体现了交易的公平和公允性，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

其他股东的利益。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1、关联人情况 

厦门国贸控股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国贸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2、最近两个完整会计年度的交易情况 

     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30 日与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签订了《厦门国贸实业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币 5,467.65 万元价款向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转

让所持有的厦门国贸实业有限公司的全部 58%股权。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二 0 一 0 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目前已执行完毕。具体信息详见公司

2010-18 及 2010-19 号公告。 

2010年12月1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二0一0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二0一一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二0一一年公司与控股股东厦门

国贸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在港口物流、期货经纪、原材料采购等方面发生

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300万元，二0一一年度实际交易发生金额

6,216.58万元。具体信息详见公司2010-28号、2010-29号、2012-02号及2012-04号

公告。 

2011年8月1日，公司与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台湾龙邦国际兴业股份有

限公司联合出资竞拍厦门市湖里区06-11高林片区仙岳路南侧2011G01地块，并与

上述公司共同成立公司从事该地块项目的开发、经营、管理和商业运营，公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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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交易发生金额18,000万元。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二0一一年度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具体信息详见公司2011-21、22、23号公告。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二0一二年第七次会议决议； 

 2、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

书。 

3、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二年十一月六日 

 


